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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282民初3232号
宁波云朵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黄飞、金柯：原告林红

与被告宁波云朵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黄飞、金柯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2年6月27日作出判决。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3232号民事判决
书。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民一庭207办公
室领取前述诉讼材料，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67号

武汉大娜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津鸿
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慈溪聚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武
汉大娜娜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华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票据
追索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82民初267号民事判决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
书、缴费通知书。本院判决：被告慈溪聚贤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武汉大娜娜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华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支付原告慈溪市津鸿贸
易股份有限公司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本金合计2400000元，
并以此款为基数支付原告自2021年11月24日起至款项
清偿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
院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5987号

于艳：原告李想诉被告于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案的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查询告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庭审网络直播规定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
过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延长至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2022年8月26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机关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3880号

汤可一:本院受理原告杨银红诉被告汤可一非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82民初388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
告汤可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杨银红
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等各项
损失18366元；本案案件受理费259元，由被告汤可一负
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本院；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汤可一负担，因原告杨银红已预交，故被告汤
可一应负担的公告费6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直接交付给原告杨银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
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1328号、1331号、1335号、1336
号、1304号、1305号、1306号、1307号

中商联合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四川
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昊熙源贸易有限公司、
中商联合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八案，因
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
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等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8月18
日9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1041号

王天和（公民身份号码 3623301981****
7575）：本院受理原告庄文法与被告王天和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
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等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8月25日14时30分
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3082号

温州市瓯海瞿溪詹国新副食品店:本院受理原告
恒安(中国)纸业有限公司与你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关于开展推进对严重
侵害知识产权相关主体实施信用惩戒工作的告知书、疫
情防控告知书及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8月16日上午9时在

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1203号

曹祝华：本院受理孙凌峰诉曹祝华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1045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高新法庭第三法庭由审判员陈明源独任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21民初965号

章姚强：原告嘉善美英服饰辅料厂与被告章姚强加工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21民初
965号民事裁定书，判决如下:裁定如下:准许原告嘉善美英
服饰辅料厂撤回对章姚强的起诉。本案受理费免交,保全
费1170元,由原告嘉善美英服饰辅料厂负担。如不服本裁
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81破22号之三

因浙江艾奇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财产已按
本院裁定认可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分配完结，管理人申
请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6月
20日裁定终结浙江艾奇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破产
程序。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1385号

周彤：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名浩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诉被告周彤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审判人员组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等。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冷库定作尾款
440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8236.68元（自2018年
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暂算至2022年5月16日，上诉
款项共计52236.68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本案
开庭审理时间定为2022年8月16日上午9时00分，开
庭地点在本院第八法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5503号

王青锐: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虞派帽子商行为与被告
王青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送达本院（2022）浙0782民初550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1842号

杨林伟：本院受理原告邵惠英与被告杨林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和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8月29日上午9时00分在
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矛调中心审判庭（浦江县人民东路
38号信访局二楼206）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1919号

费中荧：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合悦不良资产处置有
限公司与被告费中荧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材料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8月29日上午9时30分在浙江省
浦江县人民法院矛调中心审判庭（浦江县人民东路38
号信访局二楼206）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1681号

吴凯凯：本院受理原告苗苗与被告吴凯凯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和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8月29日下午14时30分
在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矛调中心审判庭（浦江县人民东
路38号信访局二楼206）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1708号
陈剑忠：本院受理的原告浦江县晓得涂料有限公司

与你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浙0726民初1708号民事判决书。主文
如下：由被告陈剑忠支付原告浦江县晓得涂料有限公司货
款计人民币35000元及利息损失（以35000元为基数，自
2022年4月22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限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184号

叶伟东：本院受理原告陈曦与被告叶伟东离婚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诉讼请求如下：1、判决原、被告离婚；2、儿子
叶智浩随原告共同生活，由原告抚养成人，由被告承担儿
子叶智浩生活费每月2000元，教育费、医疗费凭发票由
原、被告各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逾期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并定于2022年8月23日上午
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合议庭组
成人员为审判员童美环，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1249号

龚旭峰:本院受理原告王忠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6
民初1249号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龚旭峰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忠辉货款169170元并
支付逾期付款损失（自2022年3月23日起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3684元，公告费650元，合计4334元，
由被告龚旭峰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30号

洪根堂:本院受理原告储宝山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6民初30号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洪根堂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
付原告储宝山代偿款人民币27702.74元并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21年11
月25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803号

江贤军：本院受理原告黄青凤诉被告江贤军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726民初80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
状。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878号

程兴红：本院受理浙江衢州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802民初8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894号

王飞：本院受理浙江衢州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浙0802民初8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 0802 民 初
1510号

魏宝胜：本院受理
原告衢州市鑫耀汽车租
赁有限公司诉你车辆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802民初1510号
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开庭传票。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你支付原告自
2021年11月9日起至车辆维修结束返还原告之日的
车辆租金（暂计算至起诉之日租金为34500元）；2.判令
你赔偿原告车辆损失52200元及车辆折旧费15660
元；3.判令你处理车辆使用期间产生的三条违章并缴
纳违章罚款；4.本案诉讼费用由你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于航埠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374号

程勇振：本院受理原告李文彩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浙0803民初37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文彩承揽款13110元，并由
你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线提交上诉状。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2722号

薛德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邦塑胶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你为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举证截止日为2022年8月14
日）。原告要求被告你支付货款34257.55元及自起
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8月16日9时
2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3024号

许严强：本院受理原告罗良波与被告你为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举证截止日为2022年8月
14日）。原告要求被告你立即支付货款35700元并赔偿
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8月16日
10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3291号

杨圣敏：本院受理原告郑金花与被告你为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举证截止日为
2022年8月16日）。原告要求被告你立即支付货款
43405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的利息损失；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你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8月18日
9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102破11号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根据上海赛可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的申请,于2022年5月11日裁定受理浙江丽水驿动新
能源汽车运营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驿动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2022年6月7日指定丽水佳信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驿动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7
月31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通信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
区北苑路198号万地财富大厦A座6楼;邮政编码:323000;
联系人:魏巍;联系电话:13757092023），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驿动
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8月1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
四号法庭召开驿动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2021）浙1102破8号之一

本院根据郑洁的申请于2020年12月20日裁
定受理丽水市金铭温室大棚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2022年4月15日重新指定浙江博翔
律师事务所为丽水市金铭温室大棚设备有限公司
管理人。本院查明，丽水市金铭温室大棚设备有限
公司已资不抵债。本院认为，债务人丽水市金铭温
室大棚设备有限公司已符合宣告破产、终结破产清
算程序的法定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
十条的规定，本院于2022年6月13日裁定宣告丽
水市金铭温室大棚设备有限公司破产，于同年6月
27日裁定终结丽水市金铭温室大棚设备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程序。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1869号

宋一强：本院受理的原告海宁市翔业服饰辅料
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81民初1869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宋一强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海宁市翔业服饰辅料有限公司
货款88116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88116
元为基数，自2022年3月4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
货款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2042元，由被告宋
一强负担。诉前财产保全费951元，由被告宋一强
于判决生效后直接支付给原告海宁市翔业服饰辅料
有限公司。公告费560元，由被告宋一强负担（公告
费由原告海宁市翔业服饰辅料有限公司预交，由被
告宋一强于判决生效后直接支付给原告海宁市翔业
服饰辅料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3255号

本院受理原告叶乐丹与你为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你支付原告货款
2502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本案诉
讼费由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8月31日上午09时00分
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2802号

临海市云想工艺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台
州市兴邦金属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为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举证截止日为2022年8
月14日）。原告要求被告你支付货款42155元及自起
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
息损失；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8月16日9
时4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3009号

蔡文港：本院受理原告陈萍与被告你为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举证截止日
为2022年8月14日）。原告要求被告你立即支付货款
20320元并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的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你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8月16
日10时2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松阳县公证处黄雨辉遗失公证员执业证，公民身份号

码：332528199602230026，执业证号：111101220210796，发
证日期：2021年10月11日，现声明作废。 松阳县公证处

2022年7月1日

遗失公告

各债权人：
因浙江瑞益不锈钢有限公司（下称“浙江瑞益”）、丽水

瑞泰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下称“丽水瑞泰”）因经营困难，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清除长期占用
各类社会资源的低效、无效企业，实现产业结构和资源配
置优化，莲都区经济商务局支持浙江瑞益、丽水瑞泰开展
债务清理工作。另，因浙江瑞益、丽水瑞泰及温州瑞泰不
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下称“温州瑞泰”）属关联企业，存在着
法人人格高度混同、难以区分关联企业成员财产，如进行
破产清理的，符合《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

32条规定可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进行审理的
条件。为此，对于浙江瑞益、丽水瑞泰及温州瑞泰实行实
质性的预清算。

为实现公平清理债权债务，平衡各方利益，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浙江瑞益、丽水瑞泰及
温州瑞泰预清算程序中的法律服务团队浙江法和律师事
务所申报债权（债权申报联系人：叶律师，18858571711；债
权申报联系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绿谷信息产业园山
山梦想城A座6楼），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
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

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
2022年7月1日

公 告

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

服务有限公司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海曙
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
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
权）依法转让给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
公司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

相关各方。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

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

特此公告。

台州资产联系电话：0576-88155891
香溢融通联系电话：0574-87203892

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上述标的债权明细表为截至基准日（即【2022】年【6】月【14】日）标的债权
账面本金余额、账面利息余额（截至【2020】年【5】月【29】日）等的暂估金额，如与
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
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至基准日为准。

3、抵押物现状和债权情况实际以抵押物现场或法院确认为准。
4、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人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人名称

兰溪市如溪家纺有限公司

人民币

债务情况

本金(截止2022年6月14日）

3278.00

3278.00

欠息(截止2020年5月29日）

1098.795884

1098.795884

担保人

浙江省兰溪市丰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兰溪市丰雪针纺有限公司、兰溪市雪如歌针纺有限公司、赵雪如


